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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八届会议 

暂定项目表* 项目 115(c) 

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,并进行其他 

选举：选举十四个人权理事会成员 
 
 
 

  2013 年 6 月 5 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
 
 

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主席致意，并谨通知他，中国政府

已决定竞选 2014 至 2016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，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将于 2013 年

在纽约举行此项选举。 

 中国政府尊重人权普遍性原则，为促进和保护中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作

出了不懈努力。中国认真履行相关国际人权条约义务，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合作，

并建设性参与人权理事会的体制建设、普遍定期审议机制和人权理事会所有项目

的审议工作。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帮助促进国际人权领域的建设性对话和合作。

中国政府相信，中国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将有助于人权理事会促进和保护人权的

崇高事业。随信附上中国参选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备忘录(见附件)。 

 
 

 * A/68/50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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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 

  备忘录 
 
 

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决定竞选 2014 至 2016 年人权理事会成员。大会第六

十八届会议将于 2013 年在纽约举行此项选举。 

 中国政府致力于促进和保护本国人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，并为此作出不懈努

力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，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，把妥善应

对国际金融危机与保障人权结合起来，全面实施保增长、促改革、惠民生的一系

列政策措施、推动中国人权事业取得新的进展，兑现了 2009 年竞选连任理事会

成员时所作的承诺。主要包括： 

 (a) 制定并实施首份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》(2009-2010)，经终期评估，各

项指标均得到落实； 

 (b) 投入超过 4万亿元应对金融危机，大力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农村基础

设施、医疗卫生等民生工程； 

 (c) 覆盖全国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初步建立； 

 (d) 解决 1.22 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问题； 

 (e) 四川汶川灾后恢复和重建三年任务已基本完成，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条件

和灾区经济发展水平达到或超过灾前水平； 

 (f) 逐步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，最低工资水平大幅提高； 

 (g) 颁布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》，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

覆盖率达 100%； 

 (h) 审议通过 30 件与人权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； 

 (i) 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，国家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以及社会建

设等各方面实现有法可依； 

 (j) 修改《选举法》，实现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； 

 (k)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，进一步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，修改《刑法》取消 13

项死刑罪名； 

 (l) 全国法院全面试行量刑规范化改革，规范刑事自由裁量权； 

 (m) 审判信息全面公开； 

 (n) 颁布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等，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； 

 (o) 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，保障公民知情权与表达权。网民人数超过 5 亿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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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p) 进一步保障少数民族、妇女等特殊群体就业、获取经济资源、平等参与

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； 

 (q) 适应少数民族语言环境与教育条件的双语教育模式基本建立； 

 (r) 残疾人康复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。 

 中国认真履行已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义务，及时向相关条约机构提交《经济、

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》第二次履约报告、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第三、四次合并

履约报告、《残疾人权利公约》首次履约报告等报告。继续积极、建设性参与人

权理事会及特别会议、普遍定期审议等多边人权会议。与人权特别机制保持良好

的合作关系，于 2010 年 12 月接待了粮食权特别报告员访华。认真答复特别机制

转来的指控函。重视人权高专办在国际人权领域的重要作用，每年均向高专办捐

款支持其工作，并与高专办保持良好合作。继续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近

20 个国家和区域组织开展人权对话与交流。 

 中国是一个有 13 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，城乡、地区发展不平衡，在人权领

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。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有力措施推动科学发展、促进社会和谐，

为实现人民生活更有尊严、更加幸福而努力。中国已制定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第十

二个五年规划，明确提出改善民生行动计划，使全体人民更好地共享改革发展成

果。目前中国正结合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制定新一期《国家人权行动计划》(2012- 

2015 年)。中国政府愿以此为契机，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： 

 ㈠ 着力改善民生，进一步保障人民的经济、社会和文化权利。把促进就业

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。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，提高劳

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，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。完善城乡最低生活保

障制度。以扶老、助残、救孤、济困为重点，逐步拓展社会福利的保障范围，逐

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。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，新型农村社会养

老保险实现制度全覆盖。实施国民健康行动计划。加快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

保障、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。坚持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

战略放在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优先位置，给予特殊政策支持。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

源，重点向农村、边远、贫困、民族地区倾斜，加快缩小教育差距； 

 ㈡ 继续加强民主法治建设，健全民主制度，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，进一

步保障公民政治权利。健全民主制度、丰富民主形式、拓宽民主渠道、依法实行

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理、民主监督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

权、监督权。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，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。全面落实依法

治国基本方略，坚持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。深

化司法体制改革，优化司法职权配置，规范司法行为，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

制度。继续推进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民事诉讼法》修订等工作。完善行政执法与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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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司法衔接机制，推进依法行政、公正廉洁执法。实施“六五”普法规划，深入

开展法制宣传教育。积极推进政务公开，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； 

 ㈢ 进一步保护少数民族、妇女、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权益。保障少数

民族合法权益，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，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

系。加大妇幼卫生工作力度，提高女性接受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比例，消

除就业性别歧视。完善覆盖城乡儿童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，保障儿童享有更高质

量的教育，扩大儿童福利范围，完善保护儿童的法规体系和保护机制。实施《中

国妇女发展纲要》(2011-2020 年)和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》(2011-2020 年)。加

快发展社会养老服务，培育壮大老龄事业和产业，加强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。

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，大力开展残疾人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，丰

富残疾人文化体育生活； 

 ㈣ 继续深入参与人权理事会、大会第三委员会等机构工作，推动上述机构

以公正、客观和非选择性方式处理人权问题。认真履行已参加的国际人权条约规

定的义务，按规定及时提交履约报告，接受联合国经济、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

等条约机构审议。做好接受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的审议工作，与各国开展建设性

对话。继续与人权特别机制合作，认真、及时答复其转来的指控函。综合考虑中

方接待能力、各类人权平衡等因素，认真考虑有关特别报告员访华要求。继续在

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，开展国际人权交流与合作，与有关国家和区域组织开

展双边人权对话与磋商。继续与人权高专办开展人权技术合作。 

 充分实现人权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目

标。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，一如既往地为促进中国人权事业的不断进步和国际

人权事业的健康发展，为建设持久和平、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不懈的努力。 

 


